富民县2018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

一、政府债务管理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政府性债务总体情况
2018年初我县纳入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债务余额147,662万元，其中：存量债务余额19,323万元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112,550万元，或有债务15,789万元；2018年新增债务19,810万元，其中：地方政府置换债券3,010万元，再融资债券16,800万元；2018年偿还债务51,789万元，其中：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偿还3,010万元、再融资债券偿还16,800万元、通过自筹资金偿还及核销31,979万元；2018年末债务余额115,683万元，其中：存量债务余额123万元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115,560万元，或有债务0万元。
（二）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情况
按照《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昆财债〔2018〕64号）要求,市级批准我县2018年末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6.4亿元（其中：一般债务0.8亿元，专项债务15.6亿元），按程序报经县委、县政府批准，于2018年11月经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向社会公开。2018年末我县政府性债务余额115,683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4,248万元，专项债务111,435万元，均控制在限额内。
（三）地方政府置换债券管理
1.债券申报情况。根据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报送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需求的通知》，制定2018年偿债计划。积极申报2018年再融资债券16,800万元，置换债券3,010万元。
2.债券资金支付情况。2018年共争取地方政府置换债19,810万元，其中：地方政府置换债券3,010万元（含一般债券110万元，专项债券2900万元），置换债务项目8个，截止12月31日已全部置换完毕；再融资债券16,800万元，全部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均符合相关管理规定。
（四）严格预算管理，按时汇缴置换债券利息及相关费用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财政部相关债务管理规定，地方政府债券收支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，2018年县财政安排支付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利息、发行费和代理服务费3,681万元。
二、政府债务管理采取的措施
1.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管理机制。一是深化富民县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重要决策部署，制定《富民县深化政府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，修订完善《富民县政府性债务风险化解三年规划》，制定《富民县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》。二是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规定，全县政府性债务的举借规模控制在市级批准的限额内。三是调整充实县债务管理委员会组织保障职能，全面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全县政府性债务管理、风险防范化解工作。四是为加强全县政府性债务管理，印发了《富民县政府性债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规范政府性债务“借、用、管、还”行为；制定《富民县政府性融资债务风险防范及化解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着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。
2.积极筹集资金，加大政府债务偿还。一是按照《富民县政府性融资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实施方案》，锁定政府性债务范围，落实债务化解目标，严格控制规模增长。二是强化财政预算管理，将存量债务应付利息全额纳入年初预算，按时支付。三是加快存量债务置换进度，切实缓解政府债务偿还压力。四是积极争取再融资债券，确保今年到期置换债券偿还工作，切实维护政府诚信。
3.严格控制新增政府性债务，落实限额管理。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严格落实政府债务限额管理规定，全县政府性债务的举借总规模控制在县人大批准的限额内。
4.建立完善政府债务分析报告制度。依托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信息系统，加强政府性债务精细化管理，完善地方政府性债务统计分析报告制度，及时向政府常务会议及人大报告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
